
附件 1

实习支教师范生教师资格面试报考说明

实习支教师范生是指由山东省教育厅统一选派，到农村中小

学校实习支教的高校在读师范生。根据《教育部关于加强师范生

教育实践的意见》（教师〔2016〕2 号）和《山东省<乡村教师支

持计划（2015—2020 年）>实施办法》（鲁政办发〔2015〕60 号）

精神，按照《山东省教育厅关于加强师范生教育实践做好实习支

教工作的意见》（鲁教师字〔2016〕10 号）要求，山东省组织选

派高校在读师范生到农村中小学校进行为期一个学期的实习支

教工作。实习支教师范生报考要求及相关注意事项如下：

一、报名时间

实习支教师范生网上报名时间：12 月 10 日—13 日。

二、考区选择

符合条件的实习支教师范生报名参加面试时，应登录教师资

格考试报名系统选择我省相应市“实习支教师范生”考区报名。

2020 年下半年正在农村学校实习支教的师范生，须选择实

习支教所在市标有“实习支教师范生”考区为面试考区，在支教

地参加面试。例如，派出到某市正在实习支教的师范生，报名时

应选择“该市考区（实习支教师范生）”作为面试考区。

实习支教一个学期期满已经返回学校的实习支教师范生，经

考核合格，且未以实习支教师范生身份报名参加面试的，应选择



户籍所在市或就读学校所在市标有“实习支教师范生”考区报考。

我省选派赴新疆喀什地区、兵团十二师实习支教师范生，实

习支教一个学期期满，且经当地考核合格的，可参照省内完成实

习支教返回的师范生报考方式报名。

三、报名资格审核

审核时间：12 月 13 日—15 日。

目前正在实习支教的师范生面试报名审核由市教育（教体）

局统一组织办理，考生无需到现场审核。

实习支教一个学期期满已返回学校的师范生，未以实习支教

生身份报名参加面试的考生，需凭实习支教合格证明及公告中规

定的现场审核有关材料到现场进行审核确认。

四、缴费

缴费截止时间：12 月 16 日 24：00。

实习支教生提交报名申请后，要及时登录报名系统查看本人

报名审核状态，审核通过后应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缴费。

五、其他注意事项

（一）符合条件的实习支教师范生，仅有一次机会以实习支

教师范生身份报名参加面试，再次报考面试的应以非实习支教师

范生身份报名。

（二）实习支教师范生选择“实习支教师范生”考区前，请

务必向派出高校实习指导老师咨询，确认是否具备参加实习支教

师范生考试资格。目前正在实习支教的师范生参加面试后，未完

成实习支教任务或实习支教考核不合格的，给予实习鉴定不合格



结论，将影响其教师资格认定，其责任由实习支教生本人承担。

不具备参加实习支教师范生考试资格或已使用实习支教师范生

身份报考教师资格面试的考生，应以非实习支教师范生身份报考，

错报“实习支教师范生”考区将不能参加本次面试，其责任由考

生本人承担。

（三）报考的其他条件、程序和要求，请仔细阅读《聊城市

2020 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面试公告》。


